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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倒伏已经成
为影响水稻生产的重要不良因素。10多年
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以下
简称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科研人员一直开展
水稻脆秆突变体的遗传分子机制研究，希望
解决此难题。

10月 21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和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
高科）联合举办 2021年“谷草兼用”脆秆水
稻关键基因及技术转让签约及示范现场观
摩会。会上，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所离子
束生物与绿色农业中心研究员吴跃进团队
自主研发的基因专利及“谷草兼用”品种培
育应用关键技术，实现了向荃银高科的“打
包”转让。后者将获得该技术的独占使用权。
会上，吴跃进向参观人员介绍了这一院

企合作培育的“秸秆变脆、脆而不倒”高产水
稻的诞生经过。

发掘脆秆水稻基因

已有研究发现，水稻秸秆主要有细胞壁
组分（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和储
藏物质（淀粉、蛋白质、糖等）主要成分，这些
成分大多由遗传基因调控。
“脆秆突变是秸秆细胞壁组分突变的产

物。”吴跃进告诉《中国科学报》，“秸秆因为
细胞壁组分突变变脆，同时带来容易倒伏的
情况，所以生产上鲜有脆秆突变体直接应用
生产的成功范例。”

这些年来，吴跃进带领团队致力于水稻
脆秆突变体的遗传分子机制的研究，发现了
不同类型的脆秆突变体 22个，定位脆秆新
基因 10个，克隆并利用基因功能解析了 4
个新的脆秆基因，包括理想脆秆基因 IBC以
及半显性脆秆基因 Sdbc1，均申报了自主知
识产权。

其中，理想脆秆基因 IBC表现出时间
表达特性———在开花后茎秆开始表现脆性，
并且叶片等组织不表现脆性，农艺性状优
良，不影响田间农事操作。同时，半显性脆秆
基因 Sdbc1能够使得杂交 F1植株秸秆表现
出脆秆特性，对于解决杂交水稻秸秆利用问

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安徽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吴跃

进团队利用理想脆秆基因 IBC培育了“脆而
不倒”的脆秆水稻品种“科脆粳 1号”。该品
种在 2018年通过审定，在当年成为国内首
个通过审定的脆秆水稻品种，实现了理论到
应用的突破。

经研究，团队还发现“科脆粳 1 号”秸
秆脆性在生育后期表达，不影响产量与品
质，秸秆易粉碎、易降解，还有利于秸秆生
态还田的应用。另外，与对照相比，“科脆粳
1号”秸秆的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分别降低
了 11.9%和 16.6%，而半纤维素含量增加了
15.7%，表明秸秆的营养成分发生了较大的
改变。

由此，吴跃进认为，“科脆粳 1号”克服
了脆秆材料易倒伏的瓶颈问题。通过增大脆
杆品种的秸秆茎粗、茎厚，可以弥补细胞壁
组分变异带来的倒伏风险。在风洞试验中，
他们模拟 9级大风情景，“科脆粳 1号”依然
表现出良好的抗倒伏性，并且在连续多年的
生产示范中也未见倒伏现象的发生。

变废为宝“牛羊爱吃”

在“抗倒稻”的联合示范推广中，院企合

作团队还发现了它的另一大妙用———青贮
饲料。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公布的

数据显示，全国秸秆年产生量为 8.05亿吨，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为 6.74亿吨，秸秆利用量
为 5.85亿吨。
“我国饲草自给率仅为 59.1%，粗饲料的

缺口一定程度上加大饲料用粮的需求，导致
‘人畜争粮’问题的产生。”吴跃进说，“饲料
粮的需求已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
因素之一。”

因此，发展秸秆饲料化应用，既可以解
决秸秆还田的问题，还可以有效缓解畜牧业
发展中粮食和牧草资源供求间的矛盾。在合
肥市 2020年“借转补”科技专项的支持下，
荃银高科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联合开展了
脆秆水稻秸秆饲料化研究。

为了评价脆秆水稻的饲用价值，吴跃进
团队开展了脆秆青贮以及饲喂肉羊的研究。
成分检测表明，青贮脆秆可溶性糖和淀粉含
量均高于普通稻草及全株玉米，显示出更好
的营养价值。营养物质消化率测定表明，脆
秆所有消化指数均高于青贮玉米及普通水
稻秸秆。

2021 年，吴跃进团队在安徽省白湖农
场安排种植了 100 亩“科脆粳 1号”、20亩
“科脆粳 3 号”、20 亩野生对照型“扬粳
113”。

本次示范现场观摩会的测产结果显示，
相较对照品种，“科脆粳 1号”每亩增加稻
谷产量 10%以上，同时收获新鲜秸秆 1400
公斤；“科脆粳 1号”较对照品种秸秆更易
粉碎，小于 10厘米秸秆占 76.3%，对照品种
占 15.9%，有利于后续青贮发酵。
“牛羊爱吃，秸秆‘变废为宝’。”吴跃进

介绍，“通过严谨、科学的饲喂试验，我们发
现青贮脆秆饲料饲喂效果最好，饲喂肉羊增
重率比青贮玉米饲料和普通秸秆分别提高
17.1%、21.2%。”

从实验室到应用推广，机械一体化也
帮了很大忙。《中国科学报》记者获悉，本次
收割采用中联重科最新研发的“艾禾”稻谷
收获—秸秆打捆一体机，初步实现脆秆水

稻机械收割、打捆、裹包、青贮一体化流程。

将论文写在农田上

“做技术我们在行，做市场推广我们不
行。”吴跃进说，这也是团队将基因专利及
“谷草兼用”品种培育应用关键技术独占转
让给荃银高科的原因之一。

技术转让有望增加秸秆的附加值，提升
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吴跃进以安徽为例介
绍，安徽省每年水稻面积 3300万亩左右，秸
秆产量约为 1800万吨，按照饲料化利用率
提高 20%计算，可以多利用 360万吨秸秆，
每吨脆秆饲料价值按 300元估算，增加直接
经济效益超过 10亿元。

他还算了几笔账，秸秆饲料化能为养殖
业减少饲草应用成本，牲畜粪便还可以为种
植业提供有机肥，每吨秸秆肥力价值增加约
100元；脆秆品种在收割时由于易粉碎，能耗
可以降低 15%以上，减少生产成本。
“双方合作将促进从品种源头提升秸秆

的利用价值。”荃银高科总经理张琴表示，双
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稻“谷草兼用”的
育种目标，联合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创
新联盟的研究团队，建立高效的分子育种体
系以及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并通过发掘、聚
合有利基因进一步改良秸秆的饲用品质，在
保障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培育多种类型的脆
秆新品种。
“院企合作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

能实现 1+1>2的组合效应。”吴跃进表示，
把技术使用权交给荃银高科，研究团队将
得以继续深耕科学研究。接下来，他们将研
发脆秆水稻配套的高产绿色栽培技术，建
立秸秆收割储运、裹包青贮的一体化技术
体系，实现秸秆从田间到青贮饲料过程的
无缝对接，突破脆秆水稻秸秆应用的技术
瓶颈。

吴跃进说，未来，团队也会结合应用需
求，开展脆秆基因在玉米、高粱等饲用作物
上的分子育种及材料创制应用研究，改良秸
秆结构品质及畜牧学效率，进一步提升秸秆
饲料的应用价值。

近日，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
首批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
点启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共有 20
所高校入选试点名单。值得一提的是，《通
知》要求各试点高校应在政策、人才、资金
等方面为技术转移机构提供支撑保障。
“任重道远。”《通知》发布后，上海大学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池长
昀这样向《中国科学报》表示。

科技成果转化本身是一个较为漫长的
过程。而抓住“牛鼻子”才有可能更好地推
动这项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受访专家认为，如果落实不
了经费问题，机构能力建设、队伍建设、专
利申请前评估等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循序渐进靠近专业化

试点高校建设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
构并非空穴来风。去年，科技部和教育部就
曾联合印发文件，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高校
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科技部成
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
处处长沈文京透露，两部委那时已准备遴
选约 20家高校开展试点，希望通过试点为
全国高校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奠定基
础，同时探索新机制。

据沈文京介绍，遴选范围是科技部和
教育部曾认定的高校，并从中选择一批能
力强、水平高、组织机制比较健全，同时已
经有过相对成功案例的高校，推动其建立
高水平、专业化的国家技术转移机构。

据了解，从 2008 年起，科技部开始组
织认定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目前已公
布六批共 455家，其中依托高校的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共有 134家。从 2019年开
始，教育部开始组织认定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转移基地，目前已公布两批共 71
家。从今年开始，科技部和教育部又联合组
织认定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
“这并不矛盾，也不存在重复建设，而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长期在一线从事
科技成果转化的专家邱凡（化名）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邱凡将依托高校建设的国家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基地分别看成是高校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
1.0版本和 2.0版本，“现在是 3.0版本”。在
他看来，国家对首批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
机构建设试点高校要求更严格，不仅要求
其有人、财、物和政策上的支撑保障，还要
求试点高校要建立健全成果转化各环节的
相关管理办法、明确技术转移机构各方的
收益分配方式及比例、鼓励技术转移机构
全程介入科研团队研发活动、提供多元化
科技金融服务等。

在 20所高校入选试点名单中，北京、
江苏、上海各有 4所高校，广东和四川各有
2所，湖北、陕西、山东、浙江各有 1所高校。
除了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外，其余入选的高校均
位于首都和东部沿海地带。

邱凡也发现，入选高校中，有 5家为原
“211工程”高校、15家为原“985工程”高
校。这些高校无一缺席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名单，也悉数入选了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名单。“它们在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作了不少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
一定成效，相关经验做法时常见于报端。”

“机构建设要砸钱”

邱凡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年，我国
高校加强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但更
多仅停留在口头、文件上，“真正落到实处
的并不多”。

“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是要砸钱
的。”池长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
示，如专业化队伍建设、职务科技成果披露
与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专利布局与技术
营销都需要经费投入。

以职务科技成果披露与专利申请前评
估为例，这两个环节所需的技术转移服务

能级很高。高校若自行建立专业队伍，需要
大量“人员经费”；若委托外部机构开展评
估，又担心有泄密风险，而且需要更多“业
务经费”。

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运转模式一
直是我国学者研究的对象之一。为使科学
技术成果能够顺利地向产业界转移，该校
首创在学校内部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
（OTL），专门负责学校的技术转移工作。自
1970年成立以来，OTL不仅为斯坦福大学
技术转移作出卓越贡献，也为学校带来了
可观收入。

据了解，斯坦福大学 OTL 每年需要
885万美元运营费，主要来自于技术转移收
入中提取的 15%，但仍满足不了日常运营
所需。因此，斯坦福大学需要“倒贴”，每年
支出 1000万美元专利费用。

池长昀分析，将按比例提取的运营经
费和实际投入的运营经费对比，美国大部
分高校技术转移机构是“亏本”的，需要高
校“倒贴”运营。“但高校并未关停它们，因
为学校并不认为这是个‘赚钱部门’。”

相关文件要求，技术转移机构应具备
政策法规运用、前沿技术判断、知识产权管
理、科技成果评价、市场调研分析、法律协
议谈判等基本能力，逐步形成概念验证、科
技金融、企业管理、中试熟化等服务能力。

“这些服务无论是依靠加强队伍建设
还是委托市场化机构来实现，都需要砸
钱。”池长昀说。

需要“细水长流”

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陈
耀军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成果转化为何总在校长工作
报告最后一页？”在他看来，作为学校转移
机构负责人，应多向学校领导汇报。

邱凡也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作为长期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基础
和沉淀，需要‘细水长流’。”

在池长昀看来，结合全球范围知名高
校的做法，技术转移机构仅仅负责“通过专
利申请保护发明以及许可这些发明”的时
代已经过去。

他解释道，当前很多技术转移机构负
责业务开发、科技创业、行业合作等，同时
更应高度重视技术转移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技术转移机构不应是营利性机构，而
应成为整体机构中从事支持科学研究、学
生培养、师资发展、知识传播和服务社会工
作的重要组成单元。”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转移的
内涵正在不断发展、进化。

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
闫文军曾撰文表示，技术转移机构的发展
要从高校实际情况出发，着手解决目前存
在的实际问题。不仅要着眼于完善组织结
构、发展制度、机构文化、信息网络、人员素
质等微观方面，更要探索适合本校科研活
动的模式，而这依赖于国家制度、市场环境
等宏观因素的变革。

在池长昀看来，技术转移的目的是通
过将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使其成为能影响
社会的可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并以此支持
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简言之，技术转移
就是将研究机构的想法推向市场，以刺激
经济和造福社会。”
“技术转移重在社会影响而不是学校

收益。”从事技术转移研究的专家关雨（化
名）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此之前相当长的
时间内，话题主要指向专利数量、专利转让
/许可情况和收入的多少，“这是错误的”。

在他看来，要把重点放在技术转移对
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上，并以此指
导制定指标体系。

对于技术转移机构负责人而言，更为
关键的工作是建立新指标，以便全面体现
机构的积极作用。关雨认为，新指标的内容
应该包括科研人员的评价、合作企业的评
价、对本单位声誉的影响、长期合作伙伴的
数量、技术转移机构的创新举措和工作人
员的效率等。

科技成果转化本身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抓住“牛鼻子”，才有可
能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如果落实不了经费问题，机构能
力建设、队伍建设、专利申请前评估等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 /陈彬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722 E-mail押glzhao＠stimes.cn转移转化 2021年 10月 27日 星期三 3
视点

“脆而不倒、谷草兼用”水稻诞生记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技术转移机构不应只是“赚钱部门”
姻本报记者秦志伟

科技成果评价对科技成
果转化具有导向作用，是促进
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
密结合、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保障。但由于科技成果的前瞻
性、复杂性、专业性和具有多
元价值等特点，以及评价人的
专业背景、工作阅历等不同，
使得科技成果的评价很难做
到客观、公平和科学合理。

这不仅是科研人的困境，
也是全社会共同的难题。为更
好发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导
向作用，笔者认为，科技成果
评价应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一是要遵循科技成果分

类评价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2015 年修
订）指出，科技成果是通过科
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
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据此，
科技成果可以简单分为科学
研究成果和技术开发成果两
大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的目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由
此所形成的科技成果评价目
的、标准、范围、方式方法和
侧重点也各不相同，需要根
据其不同分类采用不同的评
价模式。

其中，针对技术开发研
究形成的科技成果，评价应
区别于科学研究形成的科技
成果，重点应关注该成果是
否解决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问题、是否解决企业重大技
术难题，特别是是否解决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评价注重
的是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产出
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新产品、新设备的各种性能
指标，须重点关注其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同时评价人
以应用领域专家为主，包括
但不限于行业协会、领域专
家、有生产经验的企业技术
人员、企业经营者、市场人员
和该领域具有丰富投资经验
的市场分析人员等。

二是遵循科技成果不同
阶段、不同特点和不同目的采
用不同评价的原则。
科技成果的形成大致包

括“概念提出—立项论证—实
验验证—小试—放大试验—
中试验证—工业化—示范装
置—推广”等一系列过程。科
技成果形成的每个阶段都有
其特点，开展成果评价的目
的往往也不一样。评价重点
应从以科学价值为主到以技
术价值为主，最后逐步增加
以经济价值为主的过程；评
价方式逐步从同行评议到专
家评审会或第三方独立组织
的专家评审会；专家评审会
的专家组成也从由行业协
会、行业专家为主导过渡到
以技术专家、企业经营者、市
场分析专家、投资专家和行
业推广专家等为主。

比如，概念提出到立项阶
段的成果以科学价值评价为
主，以同行评议方式为宜，评
价人以该领域学术领军人物
为主；放大试验和中试验证阶
段的成果以技术价值评价为
主，以专家评审会方式为宜，
专家评审会专家组成以行业
专家、技术专家为主；工业化
和示范装置阶段的成果以经
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价为主，
以专家评审会或行业研讨会
方式为宜，专家组成员以企业
经营者、市场推广者、投资专
家等为主和技术专家为辅。

三是遵循科技成果实用
价值导向评价的原则。

以转化为目的的科技成
果评价必须遵循实用价值的
导向。从研究和开发的概念形
成到实验验证，再到小试、放
大试验、中试验证、工业化、示
范装置等科技成果形成的每
个阶段或节点应该用“是否具
有实用价值”这把尺子来不断
地衡量和“纠偏”，让科技成果
在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创造
实用价值的过程中。

当然，科技成果的实用
价值评价不仅是从经济价值
角度进行评价，也可以从社
会价值等方面进行评价。比
如，有的科技成果虽然没有
什么经济价值或经济价值较
小，很难给投资方带来可观
的经济收益，但它能解决人
民健康、国防与公共安全、生
态环境等重大瓶颈问题。这
样的科技成果就应该从社会
价值角度进行积极评价。该
类科技成果应该找国计民

生、公共卫生、国防安全和生
态环境等领域的专家进行评
价，如果找经济领域的专家
进行评价就会评价导致不到
位或有失偏颇。

四是遵循科技成果可行
性评价的原则。

很多科技成果经过实用
性评价，大家都认为其具有
实用价值，但由于可行性不
高，结果也很难转化。因此，
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
果评价，必须遵循可行性评
价的原则。

有实用价值但很难推动
相关领域的连续性创新，不能
形成有影响的持续性的技术
研究，不能持续推动该领域的
科技进步，对社会也没有实质
性成效，这样的科技成果就没
有转化的必要。所以，科技成
果评价要以转化应用为导向，
要坚持对科技成果形成过程
中的每个阶段或节点进行可
行性评价。

五是遵循科技成果经济
性评价的原则。

除了实用性和可行性外，
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
果评价还需要遵循经济性评
价原则。对科技成果经济性评
价包括科技成果形成过程的
经济性评价、应用过程的经济
性评价和应用推广后的经济
收益评价三个方面。

科技成果形成过程经济
性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无论
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开发，都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不同科研者的科研能力、
不同的方式方法、不同的工艺
和科研条件等都会影响科技
成果形成所需要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所以有必要对科技成
果形成的每个阶段或节点进
行经济性评价，实现最小投入
取得最大成果，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这类评价以同行评议
方式为主。

科技成果应用过程经济
性评价应坚持事前、事中和事
后评价。评价方式宜采用专家
评审和预决算评审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专家评审会的专家
组成宜由行业、投资、生产、
技术和工程等方面专家组
成，预决算评审宜由有科技
创新预决算经验的专家，通
过科技成果应用过程经济性
评价达到花最少的钱实现科
技成果应用。科技成果应用
或推广后经济收益评价是为
了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和再
创新，宜以该领域或该行业专
家评审为主。

总之，通过恰当的科学的
科技成果评价，坚持正确的科
技成果评价导向和积极创新
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使科技成
果评价在获取政府扶持、政策
资金、推广、投资、许可、转让
和合作等活动中发挥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通过科技成果评
价激发科研和科技人员、政府
和企业、社会资本等各方面投
入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创新
生态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促进科
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作者系石家庄循环化工

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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